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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31） 

黃委員對「喜歡就民主，不喜歡就民粹」，籲請政府應予正視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

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政府施政必須掌握民意的變化，並及時調整施政內容與方向，這是民主體制國家的常態作法，

因此除了要以前瞻的視野，長遠的眼光，擘劃國家未來的發展，對於最新的民意，也同樣要

精確的掌握與回應。 

二、對於民眾的聲音，政府要虛心面對，由民眾的立場來思考問題，以制定良善政策並降低政策推

動阻力。一方面，政府施政規劃與執行必須秉持專業的分析與判斷，另一方面，在重大政策

形成前，也會針對政策內容，與政策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，對於民眾的意見與各項建言，透

過相關民意調查、座談會、公聽會、網路論壇及意見信箱等多元管道與平臺，蒐集相關意見

，藉此建立與民眾對話溝通、傾聽人民聲音的公民參與及反饋機制，以期對政府施政未盡完

善之處，發揮補充與匡正的作用，讓政府決策更加周延。 

三、為強化政府與民間互動溝通的機制，國家發展委員會於今（104）年 2 月推出「公共政策網路

參與平臺」（http：//join.gov.tw/）作為全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常設管道之一，並以強化政策溝通

及政策公開透明為目標，規劃包括提供政策形成前的「眾開講（政策諮詢）」、政府各項計

畫執行中供各界監督的「來監督（重大施政計畫）」、徵集群眾智慧的「提點子（國民提議

）」，以及方便民眾反映意見的「找首長（首長信箱）」等 4 項網路參與服務的功能。其中

，「提點子」即是採取「提議」機制進行，民眾可針對公共政策提供創意見解或政策建言，

透過二階段分別取得 250 份及 5,000 份附議形成共識後，再由主管機關具體回應，藉由政府與

民眾制度性的互動機制，建立理性對談與溝通管道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健保安全準備已超過 2 千億元，政府回

應外界調降費率訴求，與其釋放利多，不如重新檢討整體保費負

擔之適當與公平及更長遠財務規劃，並應思考將全民健保與長照

保險兩個體系規劃整合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7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76） 

黃委員就健保安全準備已超過 2 千億元，政府回應外界調降費率訴求，與其釋放利多，不如

重新檢討整體保費負擔之適當與公平及更長遠財務規劃，並應思考將全民健保與長照保險兩個體系

規劃整合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全民健保屬自助互助，風險共同分擔之社會保險制度，保險費係按經濟能力量能付費，所得高

的人多分擔一點保險費，來幫助其他經濟弱勢者，使全體民眾皆能獲得醫療保障。自 102 年

起實施之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扣繳新制，於維持既有保險費計收方式下，另對其他可以掌握

卻未列入計費之 6 項所得（收入）計收補充保險費，使費基不再侷限於經常性薪資所得，涵

蓋綜合所得之範圍由原先之 6 成擴大至 9 成以上，一般保險費費率並得以調降為 4.91%，已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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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相同者之保險費負擔趨近，強化社會保險量能負擔之效果。 

二、有關近日由於健保補充保險費收繳良好及安全準備餘額高，各界對調降費率多有期待一事，本

部之處理方向與委員係屬一致，亦會盡力與外界溝通。在醫療體系的改革方面，隨著健保財

務改善，本部對於健全醫療照護體系及檢討改善支付標準（如急重症醫療照護、科別平衡）

，已有更多的資源投入。健保於 102 年即曾運用約 50 億元調整五大科支付標準，並陸續動用

數十億元改善護理人力，現為進一步改善醫事人員薪資結構，將於 105 年運用健保經費提升

醫事人員薪資，亦會持續檢討調整支付標準，期能進一步強化照護品質。 

三、截至 104 年 8 月底，健保累計結餘 2,085 億元，約為 4.69 個月保險給付支出，以現行保險費

率 4.91%推估，預期可在 105 年以前維持當年度收支平衡，並有足額的安全準備，目前財務狀

況尚稱穩定。惟因人口老化、醫療科技進步及保險費自然成長率偏低等因素，長期仍將面臨

財務壓力。對此，二代健保已建立收支連動機制，如預期發生財務缺口，可透過該機制檢討

保險給付範圍及費率，以維持長期財務平衡。本部將值此健保財務相對承平階段，強化醫療

照護體系，並參考各界意見，持續規劃健保改革制度，以確保財務健全及健保永續。 

四、有關全民健保與長照保險兩個體系之整合，本部於長照保險規劃初期已審慎評估其可能性。目

前之所以分列兩個保險制度，主要係考量兩者在風險涵蓋範圍及服務內容的差異，全民健保

主要涵蓋疾病或傷害的風險，多提供短期的醫療服務；長照保險則涵蓋失能風險，提供長期

的照顧服務；此外，由於兩者屬性的差異，也造成不同的財務運作模式，全民健保為隨收隨

付之短期保險，長照保險為部分提存制，若採單一制度共同辦理兩種保險，將造成財務責任

不易釐清。 

五、雖然目前本部規劃獨立辦理長照保險，但因考量中央健康保險署已有辦理全民健保之經驗，故

仍規劃以其為長照保險之保險人，一方面可兼具經驗傳承及資源共享的行政效益，有助於全

民健保與長照保險兩個體系之相互協調，此外，民眾面對單一窗口，申辦保險業務亦較為簡

便，可達到簡政便民之效果。 

（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「營養午餐制度及管理」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7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77） 

黃委員就「營養午餐制度及管理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建請加強學校午餐督導訪查部分，本部現行作法說明如下： 

(一)本部針對學校午餐之督導管理係採中央稽查、地方監控及學校自主管理三級機制。 

(二)中央聯合稽查： 

1.本部自 98 學年度起，每學年皆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聘請衛生及營養專家各一名，聯合

本部、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，針對地方政府、學校、團膳廠商及食材供應

商進行抽查輔導訪視工作，訪視項目包含「學校行政（含午餐費）、學校午餐衛生、


